
喜悦之光:
每年 5 月是樱桃成熟季节。眼下，路边景

观带里樱桃树枝头泛红，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

风景。可一些路人随意采摘，不仅把树上的樱

桃摘个精光，更不像话的是，有人为了摘到高处

的樱桃，竟将枝条掰断。

主持人：
好端端的树被如此摧残，让人心疼。你是

在哪里看到的？

喜悦之光：
在塔海桥。两边桥头种有樱桃树，我之前

路过看到枝头上还结了不少果实，其中大部分

都已开始泛红，眼看就要成熟了。可两天后，有

一手臂粗的樱桃树树枝被折断了，看着都让人

可惜。

主持人：
路边栽种的景观果树是为了美化环境，为

了安全，市民朋友最好别私自采摘路边果树上

的果实，切忌因一时贪嘴，损坏个人文明形象，

要共同维护身边优美和谐人居环境。

喜悦之光：
是的。绿化带的围栏很低，有人随意进入

采摘，之前还硕果累累，可我隔天路过时樱桃树

上几乎看不到果实，等不到果实成熟，就被摘光

了。路边树上的果实成熟了，想摘几颗尝尝也

理解，但为此毁树就让人难以接受。希望管理

部门采取措施，保护好这些长着果实的树木。

主持人：
其实景观树上的果实与平时的果树是有区

别的，也不安全，最好不要食用。市民随意采摘

食用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另外，景观树种在

路边，吸收了大量汽车尾气和粉尘，可能含有对

身体有害的物质。

喜悦之光：
是的。城市本来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每天

行走在上班下班的路上，路途的风景也成了我

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果你爱这个家，才会真的

和这个家融为一体。爱惜家的一草一木，杜绝

那些不文明的现象，让美好永远留在我们的生

活中。

路边景观带樱桃泛红
路人随意采摘将枝条掰断

进来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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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笋下山途中孩子走丢
幸亏好心人帮忙电话联系
悠悠：

星期天和家人带孩子去永祥挖笋，锻炼身

体的同时也给自己减减压。没想到，一次平常

的爬山，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后怕的事情。

主持人：
发生了什么事？

悠悠：
挖完笋下山，我就让儿子走在前面带路。

小孩子手脚灵活，前面可能有岔路口，等我们到山

脚时没看到孩子，在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主持人：
孩子几岁？是迷路了吗？

悠悠：
孩子 8 岁，可能在哪个岔口走反了方向。

我们在村里找了 1 个多小时都没有找到人。不

知道孩子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心里很担心，正

准备报警寻求帮助，有人打来了电话。

主持人：
有人打电话通知你孩子在哪里？

悠悠：
是的。一位好心人打来电话告诉我孩子在

哪里，让我们过去。找到孩子后，儿子告诉我

说，他也找我们找了好久。于是他就向路人求

助，可是问了五六个路人借电话，都遭到了拒

绝。还好他没有放弃，继续寻求路人帮忙，最

终遇到这位好心人，请他打电话联系我，让我

们顺利找到了孩子。

主持人：
孩子能记住父母的号码，也知道自己走失

后向路人求助，真棒。

悠悠：
是的。当我听儿子说向五六个人借电话都

遭到拒绝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此也感谢那位

好心人能帮我儿子打这个电话，谢谢他的善举让

我们少了很多麻烦。所以为了感谢这位好心人，

我也给这个号码充了200元的电话费。在此提醒

大家手机号码、家庭住址，一定要让孩子牢牢记

住。万一发生了意外，后悔就来不及了。

风雨中独行:
我向你反映一个情况。

主持人：
是什么情况？

风雨中独行：
石柱镇塘花村有一小屋晚上经常发出一种

声音，很扰民，几乎每天晚上都这样。

主持人：
是什么声音？

风雨中独行：
是一家家庭小作坊，他白天不做，晚上做。

前几天晚上还做到 11 点多，吵死了。我不知道

向哪里投诉，只求你们帮助了！

主持人：
做什么的知道吗？

风雨中独行：
好像有打磨的声音，还有保护焊的声音！

主持人：
他们为什么白天不做晚上做，知道吗？

风雨中独行：

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认识，不知道什么情

况。我们租住在他们对面，被吵得睡不了觉。

这算是扰民吗？

主持人：
我们咨询了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志明。他

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规定城市居民区夜间噪音不能超过 45 分

贝，夜间突发的噪声，其最大值不准超过标准值

15 分贝。一般认定为晚上 22 点至次日早上 6

点。

若发生居民区夜间噪音扰民的现象，受害

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第六条“各级公安、交通、铁路、民航等主管

部门和港务监督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对交通

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报警寻求帮助。也可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机构举

报，对其进行现场检测，要求责令其纠正外，并

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对面的小屋经常发出打磨声
每天晚上都这样扰民

“五一”出游
带上法律攻略
网友：

“五一”准备带孩子出去走走，开阔下眼

界。能否与我们说说出游时需要注意的法律

知识，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浙江华溪律师事务所周英姑律师：
出游应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行结伴搭

车也需谨慎，驾驶人要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

确保同乘人的安全。好意“搭乘”他人并不是免

责的理由，一旦发生事故，仍要按照法律规定承

担相应的责任。最好签订书面风险协议，对于

费用、责任分担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

网友：
跟团旅游呢？

浙江华溪律师事务所周英姑律师：
跟团旅游，首先注意合同签订事项。约

定哪些权利义务，是否存在霸王条款。

网友：
有一次，我们报团去泰国旅游，但因客户

临时要过来，就把名额让给父母，可是旅行社

不同意，这是为什么？

浙江华溪律师事务所周英姑律师：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可以

把合同权利义务转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除合同性质不宜转让或合

同另有约定之外，在旅游行程开始前的合理期

间内，旅游者将其在旅游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

让给第三人，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效力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但旅行社有正当理由的可以

拒绝。如登山探险，漂流滑雪等对人身条件有

要求的，或者涉嫌刑事案件限制出境的，更换

人员会延误行期等情况不宜随意换人的。

网友：
我们在旅游过程中发生意外，旅行社应

否赔偿吗？

浙江华溪律师事务所周英姑律师：
我国《旅游法》第 81 条规定：“突发事件或

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立即采

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

务，并对旅游者做出妥善安排。”对于违反上

述规定的法律后果该法第 70 条第 3 款明确规

定：“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

到安全提示、救助义务的，应对旅游者的人身

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网友：
出境旅游，如果因自身的不文明行为受

到惩罚，是否可以寻求当地使领馆的帮助？
浙江华溪律师事务所周英姑律师:

出游前需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

禁忌，以免被处罚。必要时可寻求领事帮助，

由于使领馆官员在当地没有行政权和执法

权，不能干预驻在国有关部门的行政和司法

行为，因此不能保证相关工作能够完全满足

诉求。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利，使

领馆可以应要求提供有关律师、翻译的名单

供选用，并在职责范围内提供协助，所涉费用

由游客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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